附件1

咸阳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
代表选举办法

一、代表名额 
市科协四大正式代表名额为245名。
二、代表条件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、政策。
2.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推广普及或科技管理中，锐意进取，开拓创新，作出显著成绩，在科学技术专业领域或创新驱动发展中有一定影响，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见，代表科技工作者的意志，具有较强的议事能力。
3.在科协和学会工作中，勤奋敬业，廉洁自律，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，能积极参加科协和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。 
三、代表名额分配原则
1.代表名额的分配，要适应新时代新征程对科技创新和科协组织的新要求，充分体现广泛性、先进性和代表性，同时兼顾改革任务落实和科协工作需要，注重增加基层和生产科研一线代表，注重吸收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型研发机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人物。
2.市级学会分配代表名额，以学科代表性和会员状况为主要依据，统筹兼顾各学科领域和科技社团中的知名专家、学科带头人和科技人员的数量，学科发展趋势和学会活动开展情况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以及在国内外、省内外的影响。
3.县市区科协分配代表名额，根据辖区人口和科技人员数量，科协各级组织的设置情况、活动开展情况以及社会影响合理安排。
4.企事业单位科协（含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、院士专家工作站）分配代表名额，以单位科技人员的分布状况、学科带头人数量为主要依据，统筹考虑会员状况、组织设置状况、活动开展状况统筹安排。
5.市科协及其他方面的代表，根据工作需要分配代表名额。
四、代表的构成
代表的专业、职业、年龄、性别、民族、党派等结构要合理。既要有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代表，又要有新兴学科、交叉学科领域的代表；既要有从事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工作的代表，又要有从事科学技术普及推广和科技管理工作的代表。尤其要注意推选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高新技术产业、农业工作以及在艰苦条件下工作的代表。
正式代表的年龄一般不超过58周岁（即1966年8月31日以后出生；以下年龄据此类推）；市级学会理事长作为代表，年龄不超过65周岁。按照《咸阳市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来自企业、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农村等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的比例要达到65%左右，45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不少于三分之一，同时注重吸收新经济组织、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工作者。女性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10%，少数民族代表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应不低于代表总数的2%。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作的代表应占有一定比例；代表中全市各级科协专职领导结构比例要合理。 
五、代表产生办法
市科协四大代表分别由市级学会、县市区科协、企事业单位科协、市科协机关、有关单位等民主选举产生。
市级学会选举的代表，应根据分配的名额、条件和原则，广泛征求相关方面意见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。
县市区科协选举的代表，应根据分配的名额、条件和原则，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。
[bookmark: _GoBack]企事业单位科协（含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、院士专家工作站）的代表，应根据分配的名额、条件和原则，广泛征求相关方面意见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。
市科协机关、有关单位的代表采取适当的民主方式选举产生。
